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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理事会 
第二十一届会议 
议程项目 3 
增进和保护所有人权――公民权利、政治权利、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包括发展权 

  安道尔*、安哥拉、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贝宁、波斯尼亚和黑塞
哥维那*、博茨瓦纳、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中非共和国*、乍得*、哥伦比
亚*、刚果、科特迪瓦*、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刚果民主共
和国*、丹麦*、吉布提、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赤道几内亚*、爱沙
尼亚*、芬兰*、法国*、德国*、加纳*、希腊*、危地马拉、冰岛*、意大利、
日本*、立陶宛*、卢森堡*、墨西哥、摩纳哥*、黑山*、荷兰*、尼加拉瓜*、
尼日利亚、挪威、秘鲁、葡萄牙*、大韩民国*、罗马尼亚、塞尔维亚*、斯洛
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泰国、突尼斯*、土耳其*、大不列颠
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乌拉圭、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决议草案 

  21/…  
可预防的孕产妇死亡率和发病率与人权 

 人权理事会， 

 回顾其关于可预防的孕产妇死亡率与人权的 2009 年 6 月 17 日第 11/8 号决
议、2010年 9月 30日第 15/17号决议和 2011年 9月 28日第 18/2号决议， 

 重申《北京宣言和纲要》、《国际人口与发展问题会议行动纲领》及其审查

会议，包括人口与发展委员会 2009年 4月 3日第 2009/1号决议所载的行动纲领
十五年审查会议成果文件、妇女地位委员会 2010 年 3 月 12 日第 54/5 号决议和
2012 年 3 月 9 日第 56/3 号决议，有关降低孕产妇死亡率和普及生殖保健的各项
目标和承诺，包括 2000 年《千年宣言》、《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和大会

  

 * 非人权理事会成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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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五届会议关于“千年发展目标”的高级别全体会议的成果文件所载的目标

和承诺，以及人口与发展委员会 2012年 4月 27日第 2012/1号决议， 

 注意到为联合国系统内为审查《国际人口与发展问题会议行动纲领》执行情

况、审查“千年发展目标”落实情况和拟定 2015 年之后的发展框架所开展的各
项进程， 

 欢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与联合国系统其他有关实体合作，于

2012 年 4 月组办了一次专家讲习班和一次公开磋商会，与会者有各国政府、区
域组织、联合国有关机构和民间社会组织，并编写了关于采取基于人权的方式执

行降低可预防的孕产妇死亡率和发病率的政策和方案的简明技术指南；
1  

 深信迫切需要加强各级的政治意愿和承诺、合作以及技术援助，以降低全球

过高的可预防的孕产妇死亡率和发病率，纳入基于人权的方式可以为降低这一比

率的共同目标作出积极的贡献， 

 1. 请所有国家重申其政治承诺，在地方、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消除可
预防的孕产妇死亡率和发病率，并加倍努力，确保充分有效地履行其人权义务、

《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行动纲领》及其审查进程，包

括有关性健康和生殖健康及生育权利的承诺、《千年宣言》和“千年发展目

标”，尤其是关于改善孕产妇保健和促进两性平等并增强妇女能力的目标，包括

向卫生系统拨付必要的国内资源，针对妇女和女童的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提供必要

的资料和卫生服务； 

 2. 请各国和其他有关各方在发展伙伴关系及合作安排中再次强调降低孕
产妇死亡率和发病率方面的举措，包括兑现现有承诺和考虑作出新的承诺，交流

各种有效做法和提供技术援助以加强国家能力，并将人权观纳入这些举措，消除

歧视妇女对孕产妇死亡率和发病率的影响； 

 3. 鼓励各国和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包括国家人权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在各
级采取行动，消除导致孕产妇死亡和发病的相互关联的根源，如贫穷、营养不

良、有害习俗、缺乏方便适宜的保健服务、信息和教育以及两性不平等，特别要

重视消除一切形式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的行为； 

 4. 欢迎关于采取基于人权的方式执行降低可预防的孕产妇死亡率和发病
率的政策和方案的简明技术指南，吁请所有有关各方，包括各国政府、区域组

织、联合国有关机构、国家人权机构和民间社会组织散发技术指南，并在制定、

执行和审查降低可预防的孕产妇死亡率和发病率的政策和评估这方面的方案时酌

情采用技术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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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吁请联合国所有有关机构应各国请求向其提供技术合作和援助，支持
技术指南的执行工作； 

 6. 鼓励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将技术指南提请秘书长和负责孕
产妇死亡率和发病率与人权问题的所有联合国实体注意，就可预防的孕产妇死亡

率和发病率问题继续与所有其他有关各方开展对话，以加快落实妇女和女童的各

项权利，在 2015年之前实现“千年发展目标 5”；  

 7. 请高级专员办事处在现有资源范围内，与各国、联合国各机构、尤其
是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人口基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联合国促进两性平等和

增强妇女权能署及其他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协商，编写一份报告，说明各国和其

他有关各方采用技术指南的情况，提交人权理事会第二十七届会议； 

 8. 请秘书长将技术指南递交大会，作为向审查“千年发展目标”落实情
况和《国际人口与发展问题会议行动纲领》执行情况的各项活动、包括 2013 年
审查为达到“千年发展目标”所作努力的特别活动和以“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

2014年以后的活动”为主题的特别会议提交的材料；  

 9. 决定在同一议程项目下继续审议这一问题 

 

     
 

 


